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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概况
一、部门职能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列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有5个，分别是：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本部、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园林建设管理处、路灯管理所。 

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是潮阳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负责城区市政、环境卫生、园林绿化、路灯等建设、维护、管理，并承担相应的监察执法职能。2010年12月30日由潮阳机编【2010】48号核定定编；内设人事秘书股、财务股、市政建设管理股、环卫管理股、城管综合股；设置一个直属行政机构：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参公单位）；设置三个直属一类事业单位：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园林建设管理处、路灯管理所。 

（二）人员情况
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共有财政拨款在职人员240人，其中行政机关在职人员73人，事业在职人员167人；退休人员114人。
二、部门预算单位预算构成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和综合预算编制原则, 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2018年部门预算的编制范围包括： 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本部）、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园林建设管理处、路灯管理所等    5  家单位全部收入和支出。
第二部分 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

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  5202.51   万元，比2017年预算数减少 4824.52  万元，原因是 减少道路建设资金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202.51 万元（预算拨款  4390.16   万元，非税拨款 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809.35   万元）。

（二）支出预算说明
2018年支出预算  5202.51  万元，比2017年预算数减少  4824.52   万元，原因是  减少道路建设资金    。其中：财政拨款支出 5202.51  万元（预算拨款  4390.16  万元，非税拨款3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  809.35    万元）。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预算  2063.24  万元，项目支出（含建设项目）预算  3139.27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4  万元，比2017年预算数增加 0.53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7 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运行费  1.7  万元，比2017年预算数增加  0.53   万元，主要原因是：  公务业务增加，增加用车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0.34 万元，与2017年持平，主要原因是：  在公务接待中严格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说明

2018年本部门（含下属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2061.94万元 ，比2017年增加1933.09万元，增长1500.26%。主要原因是： 往年的机关运行经费是只包括日常公用经费支出，而2018年的机关运行经费包括工资、津贴及奖金、医疗费、住房补贴等（不包括离退休支出）支出和办公及印刷费等公用经费支出     。
（二） 关于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18年本部门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2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22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28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5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8辆、其他用车14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用于城市管理清洁卫生等，包括轻型货车和垃圾车；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
第三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是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拨款；

财政拨款支出：是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拨款的支出；

“三公”经费支出：是指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是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项公务接待（外宾接待）费用；
机关行政经费包含：（1）基本支出：一是包括工资、津贴及奖金、医疗费、住房补贴等（不包括离退休支出，包括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的在职人员支出）支出；二是包括办公及印刷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物业管理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费、一般购置费等公用经费支出。（2）一般行政管理项目支出：具体包括出国费、招待费、会议费、办公用房维修租赁费、购置费（包括设备、计算机、车辆等）、干部培训费、支付部门办案经费、信息网络运行维护费等。
第四部分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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